
序号 商品名 规格型号 商品编码 申报数量 申报计量单位 金额 币值

征免意见

关税 增值税 其他

1 二氧化碳培养箱
4|3|为细胞提供适宜的环境|通
过对培养箱体内温度、湿度

84798999/90 1 台 10150 美元 全免 全免 全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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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企业留存单

编号：Z46012040955

政策依据： 财关税（2016）70、72号文征免性质/代码： 高等学校/902减免税申请人名称： 郑州大学

物资确认表有效期： 免税物资确认表编号： 主管单位名称： 

有效期： 至 2020年12月31日 止发证日期： 2020-12-14

项目性质/代码： 合同号： MY201203YD-06进（出）口岸： 外高桥关/2218

备注
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第1479号

主管海关签章： 企业留存单，无需签章；如需海关签章，可前往主管海关领取

5.如不服本证明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
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可以在本证明送达之日起六十
日内向上一级海关（海关总署）申请行政复议，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.规定由海关监管使用的减免税货物，在海关监管年限内，减免税申请人应按照特定
用途、特定企业、特定地区使用；未经海关许可，不得擅自转让、抵押、质押、移作
他用或者 进行其他处置,否则，海关将依法处理。

3.本证明有效期应按照具体政策规定确定，但最长不得超过半年；如需延期，应在有
效期内向原主管海关提出延期申请。

2.除海关总署另有规定外，货物进口时应向海关交验本证明，复印件无效。

1.除海关总署另有规定外，本证明使用一次有效；同一合同项下货物分批到货的，应
向主管海关申明，并按到货日期分别申请此证明。

注意事项及权利义务提醒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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